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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設置要點係依據教育部七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台(72)體字五一七八函頒「大專院校

餐廳衛生改進方案」之規定，本校採招商方式辦理師生膳食之實際需要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會由二十六名委員組成，包括： 

（一）當然委員八名，由學務長、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事務組組長、衛生保健組組長、

生活輔導組組長、餐飲查驗指導老師一名及學生自治會會長擔任。 

（二）專任教師代表八名，各學院二名，由各學院推派。任期一年。 

（三）學生代表十名，大學生代表各學院二名、專科學生代表二名，由學生自治會推

派之。任期一年。 

（四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名，由副校長擔任；並置總幹事一名，由事務組組長擔任之。 

三、本會職責： 

（一）審議承辦廠商違約之處分。 

（二）督導膳食營養及食品衛生。 

（三）督導餐廳廚房環境清潔衛生。 

（四）處理有關師生對膳食之意見及解決爭議問題。 

（五）處理其他有關膳食業務事項。 

四、本會得設下列各常設組織，分別掌理有關業務： 

（一）管理督導組：由事務組長負責，與廠商直接連繫協調，執行委員會決議之案件，

督導遴選廠商委託承辦本校師生膳食之供應。 

（二）餐飲衛生督導組：由衛生保健組長負責，本組設餐飲查驗指導老師一名及查驗

助理人員數名，檢查餐飲清潔衛生，環境清潔，炊事及工作人員衛生。 

（三）協調組：由生活輔導組長負責，蒐集師生餐飲之建議及批評，提供改進之參考

並協調排除可能發生之糾紛。 

五、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